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常金环审〔2026〕27号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4-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江苏省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2025年11月27日，常州市金坛生态环境局在金坛区组织召开了《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4-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审查会。根据审查意见及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规划概述

（一）规划范围：基于江苏省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实际管辖范围，主要涉及薛埠镇西侧区域，西、南、北至金坛区行政边界，扣除江苏省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18.6km²，规划面积109.4km²。

（二）规划期限：2024~2035年。其中，2024~2030年为优化提升期（近期），2031~2035年为高效运营期（远期），基准年为2023年。

（三）发展规模：高质量发展阶段（2024~2030年）游客增长率约15%；巩固阶段（2031~2034年）游客增长率约5%；停滞阶段游客增长率约1%。近期年游客量达558.6万人，远期年游客量达685.7万人。预测规划近期和远期内居住总人口分别为34595人和36360人。

（四）功能定位：以茅山+田园为生态基底，统筹考虑镇区—乡村—旅游区发展空间，依托南京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以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进地域现代化进程为导向，以道文化为文化底蕴和景观氛围营造指引，打造集文化创意、休闲度假、现代农业、康养居住功能于一体的中国道意生活心灵度假旅游目的地。

（五）空间布局：依据茅山地区的地形地貌、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一带一环多片区”的规划结构。“一带”即依托265省道形成纵连茅山旅游度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带；“一环”即由白乾公路、游仙路、340省道、十里春风、上阮路、大社线和物流大道相连形成贯穿茅山旅游度假区的旅游环线；“多片区”即结合山水文化旅游资源和城乡发展节点形成道文化体验区、康养休闲度假区、方山生态休闲区、农旅融合发展区、产城融合发展区、景镇融合发展区、茅麓茶香小镇、花山文旅小镇、仙姑美丽乡村、西旸、罗村等多个发展片区。

（六）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近期（~2030年）：本轮规划区域内建设用地9.787km²，开发强度8.94%。其中居住用地3.338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05%，主要为农村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469km²，占总面积的0.43%；商业服务设施用地1.582km²，占总面积的1.45%。区域非建设用地99.613km²，其中水域面积11.75km²，占总面积的10.74%；农林用地87.863km²，占总面积的80.31%。

规划远期（~2035年）：本轮规划区域内建设用地9.374km²，开发强度8.57%。其中居住用地3.352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06%，主要为农村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469km²，占总面积的0.43%；商业服务设施用地1.583km²，占总面积的1.45%。区域非建设用地100.026km²，其中水域面积11.75km²，占总面积的10.74%；农林用地88.276km²，占总面积的80.69%。

（七）旅游服务和景观规划

规划形成“一主三次多点”的旅游服务设施体系，即旅游服务中心一处、次级旅游服务中心三处、旅游服务点若干。

结合茅山地区的道文化、茶文化、中医药文化及当地特色农产品，发展道家膳食、养生膳食、有机膳食等主题的茅山特色美食。根据不同游客群体需求，规划餐饮类设施提供综合街区、精品餐厅、农家乐、户外烧烤、快餐小吃五种类型。

为构建多层次、多主题的住宿产品体系，规划建设酒店、社区、民宿、营地四大类型的旅游住宿设施，其中酒店分为主题酒店、精品酒店、高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社区分为颐养社区和旅居社区，鼓励社区发展分时度假、共享公寓等模式增加度假区住宿接待能力。

构建完善的游览、购物、娱乐、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营造具有生态特色的景区山水、田园、建筑景观。

（八）环保基础设施

1．给水工程规划

供水依靠金坛区域供水系统，与东部区域供水增压站或区域供水管道连接，由长荡湖水厂供水，水源取自长荡湖和新孟河。主要增压站包括薛埠增压站、上阮增压站、茅麓增压站和西旸增压站。

不再保留茅东水库、海底水库、东进水库等西部山区水库饮用水源。规划范围内的薛埠集镇区及外围农村地区，由市政供水管网直接供给。茅山旅游度假区核心区主要用水点集中在公路、道路沿线相对低平地块，直接供水。对于少部分地势较高的用水点，自行设置给水增压泵站。

2．排水工程规划

度假区采取“雨污分流”排水体制。污水采用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的原则。度假区中央核心旅游度假区域，污水接入茅东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并规划完善区域污水收集管网；度假区南侧上阮村、山蓬村等农村区域及北侧分布相对分散的农村区域依托现有的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仙姑村北侧区域规划于白乾公路新建污水重力管，南侧区域依托现有仙姑污水站收集后经压力管输送至西旸提升泵站，收集的污水经西旸提升泵站送至直溪污水处理厂处理。

3．燃气工程规划

以管道天然气为主气源。现状薛埠高中压调压站作为规划区主气源，规划从直溪高中压调压站沿金茅公路引中压管进入度假区，形成双管道气源供应，管道燃气无法到达的区域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作为气源。

4．供电工程规划

35kV及以上等级高压电力线路采用架空敷设，新增高压线路沿度假区主要道路敷设，杆塔形式应与度假区环境相协调。其中，沿致和路的景区变110kV进线远期改为电缆入地；10kV中压线路采用架空和电缆埋地敷设相结合，沿度假区主要道路敷设；核心区范围内中低压电力线路全部采用电缆埋地敷设；核心区以外穿越大片林地和绿化区域的中压线路以架空敷设为主

5．环卫工程规划

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分别就近送至转运站，经压缩后送至终端处置设施集中处置。其中，度假区北部地区生活垃圾送至茅麓转运站，核心区送至薛埠集镇转运站，部分单位送至花山生活垃圾中转站，南部地区送至罗村转运站。

二、对《报告书》的总体审查意见

《报告书》在梳理度假区发展历程、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回顾性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识别了《规划》实施的主要资源环境制约因素，预测和评价了《规划》实施对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开展了碳排放评价、环境风险评价、公众参与等工作，论证了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提出了《规划》优化调整建议、避免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报告书》基础资料较翔实，评价内容全面，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适当，对主要环境影响的预测分析结果合理，提出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预防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原则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

三、对《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可行性的总体评价

在落实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本规划与主体功能区划、生态空间保护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基本协调，度假区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发展定位等不存在重大环境影响，不会对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产生不利环境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对《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过程中的意见

度假区生态区位敏感，规划范围涉及江苏常州金坛茅东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茅东山地水源涵养区、四棚洼生态公益林、方山（金坛区）森林公园、向阳水库水源涵养区等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区域PM2.5、臭氧超标，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因此，度假区应依据《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进一步优化《规划》，强化各项环境保护、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完成《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有效预防和减缓《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以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做好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协调衔接，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度假产品和发展规模，降低区域环境风险，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严格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严格限制与旅游度假产业不相关的项目入区。严格控制度假区建设用地边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地块必须在符合生态环境准入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开发利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现有环境问题整改措施，加大绿色建筑推广力度，推进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精细化管理，严格落实“双控双减”，分类实施区域空气质量稳定达标管理。有计划、分步骤对区内现有工业企业实施停转迁。

（三）严守环境质量底线。落实国家和江苏省关于大气、水、土壤、噪声污染防治、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体系，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双管控”。2030年，度假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功能要求，茅东水库、东进水库、薛埠河等水体稳定保持Ⅲ类。

（四）加强源头治理，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执行最严格的废水、废气排放控制要求。根据国家和地方碳减排、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径要求，推进度假区绿色低碳发展，优化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等规划内容，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

（五）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能。加强对区内污水、雨水管网敷设情况的排查，完善区域雨污水管网建设，制定实施管网周期性检测评估制度，加强老旧破损管网修复改造，确保度假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加强度假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六）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监控体系。开展包括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长期跟踪监测与管理。结合区域跟踪监测情况，动态调整度假区开发建设规模和时序进度，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加强部门联合监管。地块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七）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环境应急能力。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持续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监测能力，加强应急物资管理。

（八）度假区应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设立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并配备足够的专职环境管理人员，统一对度假区进行环境监督管理，落实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等工作要求。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适时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规划》修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附件1：《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4-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2：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江苏省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人民政府，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金坛分局，江苏龙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2月5日印发
附件1
《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

（2024-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钱谊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朱开山
	教高
	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崔云霞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黄夏银
	教高
	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英
	科长
	常州市金坛区发展和改革局

	石维佳
	科长
	常州市金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顾从伟
	副科长
	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附件2
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清单类型
	具体措施

	主导产业定位
	旅游度假产业。

	优先引入
	1、符合规划定位且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和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中鼓励和重点发展的项目。

2、鼓励引入文化旅游、健康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游及其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服务等主导产业；

3、鼓励引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信息服务，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旅游项目营销等产业；

4、鼓励引入符合度假区整体文化主题、形象定位的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禁止引入
	1、禁止引入不符合《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常州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管理要求的项目；

2、生态保护范围内禁止开展不符合《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的通知》《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项目准入条件和管控要求的项目；

3、禁止试验、推广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防治卫生害虫，蔬菜、瓜果、粮食作物及水生植物等的病虫害防治；使用禁用的农药；

4、禁止引入水上餐饮、网箱养殖经营等项目；

5、禁止引入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旅游活动和药材等林产品采集项目；

	空间布局约束
	1、度假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要求，禁止布局一切不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管控区管控要求、太湖流域污染防治要求等的建设项目。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内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2、度假区内水库管理范围内禁止布局酒店、农家乐等直接排放污水的项目；

3、严格控制度假区建设用地边界，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合理控制区内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建设用地面积；

	资源开发利用要求
	1、度假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9.374平方公里上限；

2、以生态保护为本，合理适度开发建设，降低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度假区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应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0.012t/a、氮氧化物13.6t/a、颗粒物0.98t/a、挥发性有机物3.66t/a。

	环境风险防控
	1、及时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并备案；

2、根据区域潜在的环境风险源的风险度，做好风险源的日常防范工作；

3、针对不同的风险源，逐步建立风险源动态数据库，全面掌握主要风险源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严格的防范措施；

4、积极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清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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